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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9〕63号
关于做好申报2009年度江苏省工会工作
模范乡镇（街道）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

根据省总工会《关于申报2009年度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的通知》（苏工组〔2009〕36号）精神，现就做好2009年度申报省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工作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2009年我市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创建工作，要在严格执行去年创模通知要求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今年全总提出的“双措并举、二次覆盖”的各项要求，加大乡镇（街道）各类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区域内符合条件的村（社区）、行业、写字楼等工会联合会组建率要达到90%以上。探索和推进社会化、职业化聘用工会干部，在乡镇（街道）等各类基层工会联合会专职工会干部配备问题上要有所突破。

二、申报方法：在11月15日前完成本地区申报“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候选单位的考核验收工作，于11月20日前将乡镇（街道）工会的申报材料（字数不超过2千字）和《苏州市申报“省模范乡镇（街道）工会”登记表》报市总组织部。上报材料要求以书面形式、一式三份。
三、名额分配：根据省总要求，各市和吴中区、相城区总工会可向市总推荐乡镇工会1个，其它区工会可推荐街道工会1个。如到11月20日仍没有向市总推荐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如遇推荐申报总数少于省总分配给我市名额的情况，由市总进行协调。

四、考核验收：市总将在11月底对各地申报的“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候选单位进行考核验收。考核验收在有关乡镇（街道）实地进行，主要方法是听汇报、看台帐、看办公场地和活动阵地等。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公示上报：经考核验收，并由市总常委会讨论通过，苏州市报省总“江苏省工会工作模范乡镇（街道）”名单将在市总网站上公示后报省总。各市、区总工会要根据上报的名单，指导有关乡镇（街道）工会做好迎接省总检查审核的各项工作。

附件：苏州市申报“省模范乡镇（街道）工会”登记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09年10月23日

附件：

苏州市申报“省模范乡镇（街道）工会”

登记表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申报乡镇（街道）工会名称
	

	开展争创活动的时间
	
	申报时间
	

	工会主席姓名
	
	任职时间
	
	配备职级
	

	副主席姓名
	
	任职时间
	
	是否专职
	

	乡镇（街道）工会编制数
	
	配备专职工会人数
	

	辖区内各类企业单位数
	
	辖区内职工总数
	

	辖区内村（社区）组织数
	
	村（社区）工会数
	

	行业、楼宇、市场工会数
	
	工业集中区工会数
	

	累计涵盖法人企业工会数
	
	企业工会委员会数
	

	累计职工（含农民工、劳务工）入会数
	
	发放会员证数
	

	组织健全
	乡镇（街道）同步建立工会经审、女工、劳动争议调解和劳动安全监督等组织情况
	

	制度健全
	签订区域、行业集体合同、工资协议，对25人以下企业覆盖率
	

	
	独立基层工会职代会、厂务公开建制率
	

	
	单独建会企业集体合同、工资协议签订率
	

	
	完成上级工会规定的工会经费上缴比例
	

	工作规范
	累计基层工会依法进行社团法人登记数
	

	
	基层工会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数
	

	
	基层工会建立“会员评家”机制数
	

	
	独立基层工会“合格职工之家”创建率
	


	党政
支持
	乡镇（街道）工会与政府是否建立联席（联系）会议制度
	

	
	乡镇（街道）是否建立厂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乡镇（街道）工会是否有牌子和单独办公室
	

	
	乡镇（街道）是否建立职工活动阵地，有多少建筑面积
	

	乡镇（街道）工会获得的荣誉：

	开展争创活动的基本情况：

	取得的实效和解决的问题：

	市、区工会考核验收情况
	

	市、区工会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